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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上市委会

议意见落实函”）已收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芯

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原股份”“公司”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芯原股份、上海市方

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各方对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问题逐项进行了落

实，现对问询问题回复如下，请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所用简称与招股说明书所用简称一致。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引用原招股说明书内容 楷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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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结合一站式芯片定制服务与传统芯片设计公司的差异，修改招股说明书中第

二节关于业务模式的相关披露内容。 

回复 

发行人已对招股说明书“第二节、四、（五）”“第六节、（四）、4、（1）”

及“第八节、十六、3”中关于业务模式的相关披露内容修改如下： 

“芯原的一站式芯片定制服务业务模式与传统芯片设计公司有所不同：①传统芯

片设计公司以向终端客户销售自有品牌的标准化芯片产品为目的，自行投入成本进行

芯片产品定义和设计，并需要自行承担芯片产品终端市场的销售风险及相应费用。而

芯原在提供一站式芯片定制服务过程中，前期受客户委托进行芯片设计，可获取相应

收入覆盖芯片设计成本，后期按照客户订单数量完成量产阶段的生产管理工作并向客

户交付满足其要求的晶圆片或合格芯片，不直接面对产品终端市场，无需承担芯片产

品终端市场的销售风险及相应费用；②传统芯片设计公司需要承担终端产品可能发生

的库存风险及相应费用，而芯原仅需根据协议约定承担量产阶段中周转所需的临时库

存；③传统芯片设计公司需要提供终端用户的技术支持（包括现场支持），且技术支

持所需成本会随着芯片产品销售数量和终端客户数量的增加而相应提高，而芯原仅需

根据协议约定提供客户一定的技术支持。因此，芯原芯片量产服务产生的毛利能更大

程度上贡献于净利润；当芯片量产服务规模不断增长时，更能体现芯原经营模式的规

模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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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芯原微电子（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

章页） 

 

 

 

法定代表人：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Wayne Wei-Ming Dai（戴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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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保荐机构总经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吴宏兴 
 

王炳全 

 

熊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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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的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全部内容，了解回复报告涉及

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

履行核查程序，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

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熊剑涛 


